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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
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张
蕾表示，若王先生设立的遗嘱合法有效，那么林女士就可以
依据遗嘱获得王先生名下房产的居住权，对该套房产享有占
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居住权人享有对
房屋占有、使用这两项权利，房屋所有权人和任何第三人都
应当尊重和配合，不应当阻碍居住权人使用房屋。即便房屋
被卖掉或继承，房屋所有权人也不能要求居住权人搬离。也
就是说，王先生的女儿不但无权要求林女士搬离房屋，而且
有义务配合林女士办理房屋居住权登记。若王先生的女儿拒
不配合，林女士可向法院起诉要求其履行上述义务。
　　张蕾表示，关于居住权，民法典规定了两种设立方式。
一是通过合同约定，房屋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协商一致设立
居住权。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
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
生活居住的需要。二是通过遗嘱，立遗嘱人可通过遗嘱为他
人设立居住权。民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以遗嘱方式设
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此外还有一种特殊
方式，由法院通过裁判的形式设立居住权，该方式多是为保
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解决特殊群体的住房问题。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上一般包括：当
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住宅的位置；居住的条件和要
求；居住权期限；解决争议的方法等条款。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
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也就是说通
过合同设立居住权的，需要到房屋登记机构进行居住权登记
才能取得居住权。
  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
开始时就发生法律效力。因此，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可
以认定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取得。需要提醒的是，遗嘱设立
的居权虽然不以登记取得，但未到房屋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
登记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的，遗嘱一定要合法有效。”张
蕾说，民法典规定，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
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等，不同形式的遗
嘱必须具备特定形式要件才能发生效力。遗嘱人要按照民法
典规定的遗嘱有效形式要求，完整、规范、严谨地设立遗嘱
内容。
  具体订立时需要满足的条件如下： 
　　自书遗嘱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
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需注意的是，自书遗嘱的全部内容均是由遗嘱人
亲笔书写，不能由他人代笔，也不能用电脑打印，
只能用笔书写。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签名。
自书遗嘱书写完毕后，遗嘱人须在遗嘱末尾亲笔
写上自己的姓名。
　　代书遗嘱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代书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
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
名，注明年、月、日。

　　需注意的是，订立代书遗嘱过程中，遗嘱人口述遗嘱内
容、代书人进行代书、见证人在场见证，上述三个行为要在
时间上具有同步性，空间地点上具有同一性。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
见证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
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
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打印遗嘱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
名，注明年、月、日。
　　需注意的是，由于打印字体无法通过笔迹鉴定方式确定
真伪，不易确定事后是否修改更换，因此遗嘱人和见证人应
当在每一页签名。打印遗嘱与代书遗嘱的订立过程，均要求
订立遗嘱与见证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空间地点上具有同
一性。
　　录音录像遗嘱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
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
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需注意的是，记录姓名时，应当清晰说出自己的正式姓
名，最好是念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便于确认身份。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进行，确保陈述清晰、
真实。记录肖像时，录像中的影像不能模糊，尤其是脸部图
像需要清晰呈现出来。注意录音录像时，要保持一直录摄，
即一镜到底，避免分成几段录制。记录年、月、日时，遗嘱
人和见证人都必须在录音录像中记录。
　　口头遗嘱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
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
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需注意的是，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订立口头遗嘱，前
提条件是遗嘱人遇到如突发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突发疾病
等危急情况。若危急情况消除，口头遗嘱也并非直接无效，
只有在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
的口头遗嘱才无效。
　　公证遗嘱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
公证机构办理。
　　需注意的是，当数份不同形式的遗嘱真实性发生争议
时，虽然公证遗嘱形式更严格、程序更严谨，但本质上与其
他形式的遗嘱并无不同。按照民法典规定，公证遗嘱不再具
有优先于其他形式遗嘱的效力。因此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
抵触的，以最后遗嘱为准。即在存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下，完
全按照立遗嘱的先后顺序确定遗嘱人的最后真实意思，而遗
嘱人也可自由通过其他形式的遗嘱改变此前订立的公证遗嘱
内容。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益阁

　　居住权是民
法典物权编新增
的 用 益 物 权 种
类 。 所 谓 居 住
权，是指以居住
为目的，对他人
的住房及其附属
设施所享有的占
有 、 使 用 的 权
利。居住权原则
上无偿设立，居
住权人有权按照
合同约定或者遗
嘱，对他人的住
宅享有占有、使
用的用益物权，
以满足生活居住
的需要。山东颐
衡（潍坊）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蕾
通过实际案例，
讲解关于居住权
的规定及对相关
法 律 问 题 进 行
梳理。

遗嘱设居住权 再婚老人“有所居”

　　王先生与林女士均已年过七旬，系再婚夫妻。王先生与前妻育有一儿一女，林女士与前夫育有一子，二人再婚
时双方子女均已成年。林女士名下没有房产，王先生名下有一套房产，该房产系王先生与前妻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所
得。再婚后，王先生与林女士居住在该套房产中。2024年2月，王先生因病去世，去世前立有遗嘱，去世后，该套房
产由王先生的女儿一人继承，且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在该房产上为林女士设立居住权，林女士可无偿居住直
至其去世或再婚。面对白纸黑字的遗嘱，王先生的女儿却不想配合林女士办理居住权登记相关手续，并以要将房产
出售为由要求林女士搬离。林女士非常苦恼，不知道自己的居住权能否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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